
 

揭阳市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扶持办法 
 

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，激发农村发展活力，促进村集

体经济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，推动全域优质高效农业发展，促进

乡村产业振兴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培育产业龙头 

（一）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加快技术改造、装备升级和模式创

新，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。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做大做强，由

市财政落实产业发展资金对成功创建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

的予以 10 万元一次性资金奖励。 

（二）支持创办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

度。由市财政落实产业发展资金对成功创建市级农民合作社、家

庭农场的，给予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（三）大力推进开展县级以上龙头企业、农民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评审工作，对县级以上龙头企业、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给

予项目申报支持。 

第二条  夯实产业基础 

（一）支持农村土地规模流转。鼓励和支持集中成片流转土

地，促进耕地向大户和新型经营主体集中。对连片规模流转土地

500 亩以上的按照 50 万元给予一次性补助。 

（二）对成功申报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按照不低于 50

― 1 ―



 

亩/园的标准一次性安排农业产业园用地指标，建设用地纳入预留

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的使用范畴，在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中保障

农业产业园项目建设用地需求，做到应保尽保。 

（三）切实落实各类普惠性涉农政策，落实好用地、用电、

税收等优惠政策，扶持农业生产向精深加工、休闲观光等二三产

发展，延长产业链，提高附加值。 

第三条  支持项目建设 

（一）支持各类农业资本在我市注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在

符合条件的情况下，优先支持承担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、省级“一

村一品、一镇一业”示范镇（村）等各类农业项目建设。 

（二）自本办法实施起，对有效期内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

年销售收入增长达 100%及以上（现有农业龙头企业以 2019 年为

基准，新申报龙头以评定上年度为准），期末年销售收入 2 亿元

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；期末销售收入 5000 万元以上至 2

亿元的，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。 

（三）扶持农业产业的“一二三”产业融合发展经营主体，

重点发展生产、加工、物流、配送、销售“一条龙”大农业产业，

相关项目直接纳入市级涉农统筹资金项目库，优先扶持建设。 

（四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新引进投资 3000 万元以上的农业项

目，由注册地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落实专人按照“一企

一策”落实跟踪服务，整合涉农资金项目予以扶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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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支持创建知名品牌 

（一）鼓励企业参加茶博会、农交会、农博会、渔博会、花

博会等农业展会、产销对接活动，整合涉农资金给予适当补助。 

（二）鼓励经营主体争创品牌农产品，对获得无公害农产品、

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认定或获得广东名牌产品（农业类）的经营

主体根据现有政策落实资金奖励。 

第五条  加强金融支持 

（一）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政策，依法依

规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。 

（二）加快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，建立农业支持保护

制度，完善农业投资、农业补贴政策，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

金融服务，引导资金等要素投向农业绿色发展和提质增效，着力

解决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。 

（三）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，推动农业保险“扩面、

增品、提标”，提高农业保险服务能力，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，

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，更好地满足“三农”领域日益增长的

风险保障需求。 

第六条 对具有重要带动作用或功能的企业和项目的有关奖

励，可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确定。 

第七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我

市其他扶持政策规定（含上级部门要求市配套或承担资金的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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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），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。本办法有效期内如遇法律、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，

从其规定。本办法解释权属于市政府办公室，具体工作由市农业

农村局负责。 

市农业农村局联系人：洪  日，电话：139256080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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